奇台县停车服务收费暂行标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0]8号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及奇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奇台县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的批复》（奇政函［2021］4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先行制定下发奇台县停车服务收费暂行标准，其他物业服务相关收费标准待州发改委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下发后再进行调整。
一、地面停车

奇台县各小区普通住宅地面停车收费标准根据物业服务等级分为三个等级进行收取，具体等级由住建局进行评定。

一级物业服务等级停车服务费45元/月.车；二级物业服务等级停车服务费40元/月.车；三级物业服务等级停车服务费35元/月.车

　　2、临时停车：3小时之内不收费(含3小时)，超过3小时收费2元/车.次（24小时内），超过24小时的，按此标准类推。

二、地下车库

地下车库车位租赁费(含车位租金、物业服务费、采暖费用等全部费用)按照三个等级进行收取，具体等级由住建局进行评定。

1、一级地下车库停车收费200元/月.车；二级地下车库停车收费160元/月.车；三级地下车库停车收费120元/月.车，下浮不限。

2、临时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每次停车3小时之内不收费(含3小时)，超过3小时，每小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最多不超过10元(24小时之内)，超过24小时的，按此标准类推。

    三、其他事项
1、奇台县住建局负责地下车库等级评定相关事宜；

2、奇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企业明码标价事宜；

3、奇台镇物业办协助县发改委、县住建局对地下车库收费相关事宜进行宣传、解释。

4、本收费标准自2021年7月15日起执行，本标准暂行一年。

　　　　　　　　　


